
国务院关于调整省、自治区、直辖市金融、税务部门和部分

海关领导干部管理体制问题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30/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30282.htm （１９８９年３月８

日） 为适应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强化国家在金

融、关税、进出口及税收等方面的集中统一管理，保证人民

银行、海关、税务部门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充分发挥它们的

监督和调控作用，国务院决定，对中国人民银行省、自治区

、直辖市分行正副行长，部分海关正副关长和省、自治区、

直辖市税务局正副局长的管理体制进行调整，现将有关问题

通知如下： 一、中国人民银行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正副

行长，由国务院直接管理。 中国人民银行省、自治区、直辖

市分行正副行长，由中国人民银行考察、提出任免名单，送

人事部审核并提出任免建议，报国务院审批。 二、部分海关

的正副关长，由国务院直接管理。 部分海关暂定１４个，即

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福州、海口、大连

、青岛、厦门、汕头、九龙、拱北海关。今后随情况变化，

如需调整，由海关总署、人事部提出建议，报国务院批准。 

上述海关的正副关长，由海关总署考察、提出任免名单，送

人事部审核并提出任免建议，报国务院审批。 三、省、自治

区、直辖市税务局正副局长，国务院授权人事部管理。 省、

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正副局长，由国家税务局考察、提出

任免意见，送人事部审批并办理任免手续。任免的名单报国

务院备案。 四、根据工作需要，按照上述干部管理权限，可

对中国人民银行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正副行长，部分海



关正副关长，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正副局长，进行调

整和交流。届时各地公安、人事、劳动、教育、民政和商业

等部门应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办理上述干部及随调随迁家属

的户口迁移和其他有关手续。 五、地方各级专业银行正副行

长的任免，要征得当地同级人民银行的同意，再报上一级专

业银行批准。 六、这次对中国人民银行省、自治区、直辖市

分行正副行长，部分海关正副关长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税

务局正副局长干部管理体制的调整，不改变这些机构及其领

导职务的原级别。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